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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》：

適用於公職人員的詳情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述須按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》（條

例草案）的減薪規定減薪的公職人員類別。

背景

2 .  根據慣常做法，每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工作完成後，各職系和職

級公務員 1的薪酬會按核准百分率調整。此外，若干並非公務員的公職

人員也須相應調整薪酬。概括來說，這些受影響的其他公職人員包括

下列幾類：

( a ) 按照／參照公務員薪級表而釐定薪酬的人員（例如薪酬水平相等

於總薪級表某個薪點的人員）；或

( b ) 按照／參照公務員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薪酬的人員（例如薪酬水

平與公務員薪級表任何薪點完全無關但必須隨相等的公務員薪金

級別的薪酬調整而調整薪酬的人員）；或

( c ) 按照／參照公務員薪級表而釐定薪酬並按照／參照公務員薪級表

的調整而調整薪酬的人員（例如薪酬水平相等於首長級薪級表某

個薪點並必須隨首長級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薪酬的人員）。

3 . 在條例草案中，“按照”和“參照”兩個用辭的意義有所區別。

現舉例說明兩者的分別如下：

( a ) 按照公務員薪級表而釐定薪酬的例子：例如部分廉署人員（例如

行政主任（廉政公署）和文書主任（廉政公署）等）雖然並非公

務員，但他們的薪酬是按照公務員薪級表而釐定的。這些人員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（ 第 1 章 ） ， 公 職 人 員 指 “ 任 何在政 府 擔 任 受 薪 職 位

的 人 ， 不 論 該 職 位 屬 長 設 或 臨 時 性 質 ” 。 公 務 員 屬 公 職 人 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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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級表由公務員總薪級表或公務員第一標準薪級表的若干薪點組

成。

( b ) 參照公務員薪級表而釐定薪酬的例子：例如律政司聘任的見習律

政人員並非公務員，他們的酬金相等於總薪級表第 2 2  點。在這
個例子中，酬金款額是參照有關公務員薪級表的薪點而釐定的。

( c ) 按照公務員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薪酬的例子：例如廉政人員薪級

表是按照公務員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的，所以按照廉署人員薪級

表支薪的廉署人員的薪酬須隨公務員的薪酬調整而調整。

( d ) 參照公務員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薪酬的例子：郵政署聘任的合約

經理的薪酬並非按公務員薪級表的任何薪點而釐定，但會參照公

務員每年的薪酬調整而調整。

4 . 在擬定條例草案時，我們冀能清楚劃分所有須減薪的公職人員類

別。在受減薪影響的公職人員中，可清楚劃分出下列幾類人員。為清

晰起見，我們已在條例草案中將這幾類人員作特別提述：

( a )  公務員——第 3 條所涵蓋的人員；

( b )  廉署人員——第 4 條所涵蓋的人員；

( c )  審計署署長——第 6 條所涵蓋的人員。

第 5 條則涵蓋其他所有受影響的公職人員。上述各類公職人員的詳情
見下文第 5 至 10 段。

適用於公務員的第 3 條

5 . 條例草案第 3 條適用於公務員。目前，政府共有 1 1 個公務員薪
級表，詳見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1 部。絕大多數現職公務員都是按所屬
職系和職級的薪級表的某個薪點支取薪酬。舉例來說，一級行政主任

是按其職級的薪級表上的某個薪點（即總薪級表第 2 8 至 3 3 點）支
薪；警員也是按其職級的薪級表上的某個薪點（即警務人員薪級表第

1 a 至 1 4 點）支薪；差餉物業估價署助理署長則是按首長級薪級表第
2 點支薪。整個公務員隊伍共有 40 0 個職系和超過 1  0 00 個職級。這
些公務員全都是按照公務員薪級表支薪，所以屬於條例草案第 3 ( 2 )條
的適用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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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此外 ，有很 少數的 公務 員現正 支取“ 個人 薪金” 。這些 個人 薪

金” 與現 行公 務員 薪級 表上 的薪 點 並無 任何 關係 。這 些人 員的 例 子

有：

( a )  一名房屋署屋宇事務助理繼續按已取消的小販管理隊警員職系薪
級表支薪。有關薪級表並屬於現行的任何一個公務員薪級表，但

該名人員的薪酬每年隨公務員的薪酬調整而調整；

( b )  在舊有的停車 < 管理員職系重組後，在政府總部有數名已轉職為
新的停車 < 管理員職系的二級停車 < 管理員的人員，獲准按原職

系的薪級表（即按第一標準薪級表的某些薪點）支薪。其中兩名

人員仍然在職。

所有支取“個人薪金”的公務員都屬於條例草案第 3 ( 3 ) ( b )條的適用範
圍。

7 . 我們暫時仍未辨識到任何屬於條例草案第 3 (3 ) ( a )和第 3 ( 3) (c )條
適用範圍的公務員。不過，為確保條例草案全面涵蓋有關人員，及避

免遺漏，我們建議保留第 3 (3 ) ( a )和第 3 (3 ) ( c )條。

適用於廉署人員的第 4 條

8 . 條例草案第 4 條適於廉署人員。根據定義，廉署人員是由廉政專
員按照《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》（第 2 04 章）第 8 條委任的人
員。他們並非公務員。正如政府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發出的立法

會 C B( 1 )2 05 6 / 01 -0 2 ( 04 )號文件所述，這些廉署人員大多數是按照廉署
人員 薪級 表支 取薪 酬（ 例如 廉政 監 督職 系人 員（ 廉署 人員 薪級 表 第

2 2 至 2 7 點）和助理廉政主任職系人員（廉署人員薪級表第 1 至 1 2
點）），他們屬於條例草案第 4 (2 )條的適用範圍。此外，還有一些廉
署人員屬於一般職系或共通職系（例如行政主任職系、文書主任職系

和工人職系），他們的薪酬是按照公務員的總薪級表或公務員第一標

準薪級表的薪點而釐定的。如一級行政主任（廉政公署）（總薪級表

第 28 至 3 3 點）、二級私人秘書（廉政公署）（總薪級表第 3 至 5
點）和二級工人（第一標準薪級表第 0 至 8 點），他們屬於條例草案
第 4 (3 ) ( a )條或條例草案第 4( 3 ) ( c )條（視屬何情況而定）建議修訂文
本的適用範圍。

9 . 我們暫時仍未辨識到任何屬於經修訂的條例草案第 4 (3 ) ( b )條建議
修訂文本的適用範圍的廉署人員。不過，為確保條例草案全面涵蓋有

關人員，並考慮到由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直至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減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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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預定實施日期這段期間，廉政公署可能會增聘人員，我們建議保留

這條條文。

若干既非公務員亦非廉署人員的公職人員

1 0 . 第 5 條適用於既非公務員亦非廉署人員，但須減薪的若干指定公
職 人 員 。 概 括 來 說 ， 這 些 人 員 是 由 政 府 聘 任 的 非 公 務 員 僱 員 。 第

5 ( a )、 (b )和 ( c )條分別涵蓋的非公務員僱員的例子，見政府於二零零二
年六月二十一日發給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的信件的附件。現附上該附

件的副本，以便議員參考。

公務員事務局

二零零二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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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受二零零二年公務員薪酬調整（如獲通過）影響的非公務員僱員例子

I . 直接或間接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的某個薪點而釐定薪酬的非公
務員職位例子

職位／員工類別 有關部門／機構

輔助警察隊隊員 香港警務處

學位見習員 建 築 署 、 屋 宇 署 、 土 木 工 程

署 、 渠 務 署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、 環

境 保 護 署 、 路 政 署 、 政 府 產 業

署 、 房 屋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、 規 劃

署 、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、 運 輸

署、拓展署、水務署

見習律師 律政司

臨時教師 教育署

香港電台第一類部門合約僱員 香港電台

I I . 直接或間接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薪酬的非公務員
職位例子

職位／員工類別 有關部門／機構

合約經理 郵政署

大學生見習員 建 築 署 、 土 木 工 程 署 、 機 電 工

程署、房屋署、水務署

醫療輔助隊隊員 醫療輔助隊

民眾安全服務隊隊員 民眾安全服務處

政府飛行服務隊輔助隊員 政府飛行服務隊

前市 政 局／ 區 域市 政 局合 約 僱

員

食 物 環 境 生 署 、 康 樂 及 文 化

事務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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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直接或間接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的某個薪點而釐定薪酬或直接
或間接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薪酬的非公務員職位

例子

職位／員工類別 有關部門／機構

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和研究主

任

中央政策組

電訊管理局一名助理總監 電訊管理局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／財政司司

長辦公室檔案保護顧問

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／ 財 政 司 司

長辦公室

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 教育署

課程發展處總行政主任和總課

程主任

教育署

顧問航空營運督察 民航處


